
农村产权经营权他项权证申请材料目录

一、兴化市农村产权经营权抵押登记表
二、兴化市农村产权经营权鉴证书申请登记表
三、申请人相关资料

1、是个人的应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夫妻结婚证复印件；是企业的应提供企业（合作社）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（合作社）董事会决议。
2、流转合同或承包合同。
附：农户土地流转情况清册
3、鉴证书原件。

4、抵押物四至图。

5、借款合同。

6、抵押合同。

四、价值认定资料
1、价值认定委托书。
2、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价值认定书。
       附：估价师声明

（个人）

兴化市农村产权经营权抵押登记申请表
登记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抵
押
人
	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系地址
	
	电话号码
	

	
	共有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抵押权人
	名    称
	
	机 构 编 码
	

	
	联 系 人
	
	联 系 电 话
	

	抵
押
物
	名    称
	
	流转合同编号
	

	
	产权期限
	
	权 利 种 类
	

	
	地理位置及四至
	

	抵
押
情
况
	抵押面积
	         亩
	涉及农户数
	        户

	
	借款合同号
	
	抵押合同号
	

	
	贷款金额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 小写（￥）：           元

	
	抵押期限
	  年   月  日 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评估基准日
	     年   月   日
	评估价值
	        元

	
	评估机构
	
	约定还贷时间
	年  月  日

	本抵押人承诺如下：

1、本次抵押是抵押人真实意愿表示，所提交材料及转让申请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抵押人对其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2、抵押人已充分了解并接受信息发布的全部内容和要求，认真考虑了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，愿意承担一切风险。

抵押人保证遵守以上承诺，如违反上述承诺，给相关方造成损失的，抵押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。

抵押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抵押共有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[image: image1.png]





	抵押权人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抵押物所有权人（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）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乡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

审核意见
	经办人初审意见：

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    年  月  日
	分管领导审核意见：

（签字）：  　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农村产权交易鉴证书申请登记表

申请登记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
	土地流转经营权人
	申请人姓名
	
	联系号码
	

	
	法人营业执照全称
	

	
	工商注册登记
	

	土地坐落情况
	用途
	面积

（亩）
	流转

方式
	流转时效

	地块

名称
	四   址
	
	
	
	流转

期限

（年）
	剩余

期限

（年）

	
	东至
	西至
	南至
	北至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经营权起止日期
	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	土地所在村意见
	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村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乡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

预审意见
	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乡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审核意见
	经办人初审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
	分管负责人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分管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乡镇农村产权服务中心、市农村产权中心各存一份。

价值认定委托书

    农村产权交易(服务)中心、市      银行      支行：

兹委托你单位对我经营的                  经营权及承包期内收益情况进行价值认定，并出具报告。

土地面积        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价值认定书

          ：
  根据你委托，       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会同兴化市      银行     支行，对你申请的        亩土地收益价值进行认定。
价值认定目的：为确定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。
接受委托后，根据         号文件规定，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按照公认的资产价值认定方法，履行必要的程序，对委托价值认定标的进行了实地查勘与调查，依据有效证件和土地流转经营现实状况，对其价值认定基准日所表现的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。
认定结果：
自价值认基准之日起，未来土地流转租赁的土地收益总价值为        万元，确定质押价值        万元，大写：人民币
            万元整。
价值认定单位：
      农村产权交易(服务)中心（章）     银行   支行（章）
价值认定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价值认定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附：估价师声明

我们郑重声明：

    1.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。

    2.本认定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已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认定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    3.我们已对本认定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，但仅限于对评估标的物的使用状况。

    4.本认定报告需经估价人员签名盖章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。
    5.本认定报告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委托方提供，委托方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因资料失实造成评估结果有误差的，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评估人员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（单位）

兴化市农村产权经营权抵押登记申请表
登记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抵
押
人
	单位名称
	
	联 系 地 址
	

	
	联系电话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
	代理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系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抵押权人
	名    称
	
	机 构 编 码
	

	
	联 系 人
	
	联 系 电 话
	

	抵
押
物
	名    称
	
	流转合同编号
	

	
	产权期限
	
	权 利 种 类
	

	
	地理位置及四至
	

	抵
押
情
况
	抵押面积
	         亩
	涉及农户数
	        户

	
	借款合同号
	
	抵押合同号
	

	
	贷款金额
	大写：               小写（￥）：           元

	
	抵押期限
	  年   月  日 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评估基准日
	     年   月   日
	评估价值
	        元

	
	评估机构
	
	约定还贷时间
	年  月  日

	本抵押单位承诺如下：
1、本次抵押是单位真实意愿表示，所提交材料及转让申请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本单位对其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2、本单位已充分了解并接受信息发布的全部内容和要求，认真考虑了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，愿意承担一切风险。
本单位保证遵守以上承诺，如违反上述承诺，给相关方造成损失的，本单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。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　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抵押权人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抵押物所有权人（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）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乡镇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

审核意见
	经办人初审意见：

（签字）：　　　　    年  月  日
	分管领导审核意见：

（签字）：  　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